
2025年度滨海新区认证资源状况分析报告
一、认证机构及自愿性认证状况分析
（一）认证机构情况
1.坐落在新区的认证机构1。2025年，新区主认证机构新增1家，分公司无增减。截至年底，新区主认证机构11家、分公司10家、子公司3家。认证能力覆盖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等管理体系认证，电子设备及零部件等产品认证，金融中介、保险和辅助服务、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等服务认证以及燃气灶具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3（以下简称“CCC认证”）等。
2.在新区开展业务的认证机构。2025年，共有367家认证机构在新区开展认证活动15405次。
2025年滨海新区认证活动基本状况与2024年状况对比表
	项目
	2024年
	2025年
	增长率%

	开展认证活动机构数
	349
	367
	5.16

	开展认证活动次数
	13636
	15405
	12.97


（二）自愿性认证2情况
2025年，新区通过各类自愿性认证的组织覆盖大多数行业，认证种类涵盖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服务认证三大类30余种认证类别，有效证书14924张。主要包括：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4746家，证书5000张；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3715家，证书3788张；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3606家，证书3678张；通过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168家，证书273张；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186家，证书196张；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175家，证书182张；通过服务认证的组织150家，证书194张。
2025年滨海新区主要自愿性认证资源状况与2024年状况对比表
	认证种类
	获证组织数
	有效证书数

	
	2024年
	2025年
	增长率%
	2024年
	2025年
	增长率%

	质量管理体系
	4279
	4746
	10.91
	4499
	5000
	11.13

	环境管理体系
	3250
	3715
	14.31
	3315
	3788
	14.27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3133
	3606
	15.10
	3189
	3678
	15.33

	食品农产品管理体系
	164
	168
	2.44
	255
	273
	7.06

	能源管理体系
	116
	186
	60.34
	122
	196
	60.66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139
	175
	25.90
	147
	182
	23.81

	服务认证
	135
	150
	11.11
	164
	194
	18.29


（备注：新区各类自愿性认证证书16783张，其中：上述主要自愿性认证的证书13311张，其他类证书3472张。）
（三）状况分析
——从认证服务能力看，2025年新增1家主认证机构，主机构数量占全市34.4%；新增机构主要服务能力涵盖绿色产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新区机构整体服务能力有一定提升。同时，在新区开展认证活动的机构数及全年认证活动数持续呈现正增长，反映随着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试点和光伏产品碳足迹试点建设持续推进，各市场主体获证意愿进一步增强，有效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
——从认证种类看，新区获证组织及证书数主要集中在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及安全领域，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其他国推认证获证数量较低，尚未形成规模优势。 

二、CCC认证状况分析
（一）区域分布情况
截至2025年底，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行政监管系统”中，工厂坐落在新区的CCC认证获证企业210家，比上一年减少4家。其中经开区市场监管局辖区60家，保税区市场监管局辖区27家，高新区市场监管局辖区62家,东疆市场监管局辖区0家，中新生态城市场监管局辖区7家，塘沽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2家，杭州道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0家，新村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3家，胡家园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6家，汉沽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5家，寨上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4家，大港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8家，海滨街道市场监管所辖区8家，中塘镇市场监管所辖区19家。
2025年滨海新区CCC认证企业区域分布情况与2024年对比表
	     年度
辖区
	2024年
	2025年
	增长率%

	经开区局
	58
	60
	3.45

	保税区局
	32
	27
	-15.63

	高新区局
	65
	62
	-4.62

	东疆局
	1
	0
	-100

	中新生态城局
	3
	7
	133.33

	塘沽街所
	2
	2
	0

	杭州道街所
	3
	0
	-100

	新村街所
	1
	3
	200

	胡家园街所
	7
	6
	-14.29

	汉沽街所
	6
	5
	-16.67

	寨上街所
	3
	4
	33.33

	大港街所
	9
	8
	33.33

	海滨街所
	7
	8
	100

	中塘镇所
	17
	19
	11.76

	合计
	214
	210
	-1.87


（二）行业分布情况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2023年第36号）和市场监管总局2024年第9号、第26号、第28号、第50号公告及2025年第10号公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共17大类（106种），包括：电线电缆、电路开关及保护或连接用电器装置、低压电器、小功率电动机、电动工具、电焊机、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电子产品及安全附件、照明电器、车辆及安全附件、农机产品、消防产品、建材产品、儿童用品、防爆电气、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210家获证企业涵盖了其中的13大类(除电动工具、电焊机、照明电器、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分别是电线电缆生产企业8家，占企业总数的3.8%；电路开关生产企业3家，占企业总数的1.4%；低压电器生产企业101家，占企业总数的48.1%；小功率电动机生产企业4家，占企业总数的1.9%；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生产企业6家，占企业总数的2.9%；电子产品及安全附件生产企业28家（信息技术设备23家、电信终端设备4家、音视频设备1家），占企业总数的13.3%；车辆及安全附件生产企业24家（其中汽车生产企业10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2家、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1家、摩托车生产企业1家），占企业总数的11.4%；农机产品生产企业2家，占企业总数的1%；消防产品生产企业10家，占企业总数的4.8%；建材产品生产企业6家（包括安全玻璃5家和装饰装修产品1家），占企业总数的2.9%；儿童用品类产品生产企业1家，占企业总数的0.5%；防爆电气产品生产企业21家，占企业总数10%；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生产企业1家，占企业总数的0.5%。

2025年CCC认证产品结构情况与2024年对比表
	  项 目
年 度
	电线电缆
	低压电器
	小功率电动机
	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
	电子产品及安全附件
	照明电器
	车辆及安全附件
	消防产品
	建材产品
	儿童用品
	防爆电气
	其他（电路开关、农机产品、家用燃气器具）

	2024
	8
	109
	4
	7
	27
	2
	21
	6
	7
	1
	22
	7

	2025
	8
	101
	4
	6
	28
	0
	24
	10
	6
	1
	21
	6

	增长率%
	0
	-7.34
	0
	14.29
	3.7
	-100
	14.29
	66.67
	-14.29
	0
	-4.5
	100


（三）获证企业其他认证情况

210家获证企业中,通过各类管理体系或其他自愿性认证的企业161家，占企业总数的76.7%。其中，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128家，占企业总数的61%；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109家，占企业总数的51.9%；通过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的102家，占企业总数的48.6%（上述数据中有通过多项认证的企业，其中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三体系认证均通过的企业92家，占企业总数的43.8%）；无任何自愿性认证的企业49家，占企业总数的23.3%。

	项目
年度
	质量管理
体系
	环境管理
体系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
	无自愿性
认证
	备注

	2024
	133
	112
	110
	46
	部分企业获得多项管理体系或其他自愿性认证

	2025
	128
	109
	102
	49
	

	增长率%
	-3.76
	-2.68
	-7.27
	6.52
	


2025年CCC获证企业其他认证情况与2024年对比表
（四）监督检查情况
1.重点产品监管。关注家用燃气具、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货车、机动三轮车、消防产品、电线电缆等7类重点产品，实施全过程的认证监管。联合认证机构对辖区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实施重点检查。

2.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要求，以燃气具、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货车、机动三轮车、消防产品、电线电缆等产品为重点，持续开展货车“大吨小标”、燃气具专项整治、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整治等工作。依托总局“认证行政监管系统”，严查未经CCC认证擅自出厂、销售及违规使用CCC认证证书和标志等违法行为。
2025年共检查生产领域电动汽车3家次、货车5家次、电动自行车24家次、消防产品4家次、电线电缆7家次；销售领域电动汽车15家次、电动自行车713家次、三轮车164家次、消防产品89家次、家用燃气器具546家次、电线电缆127家次。
（五）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4证明情况
2025年，新区市场监管局共受理免于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850起，发放证明822个，涉及产品15159件，货值3393.7万元。
市场监管总局免办便捷通道试点政策继续在滨海新区施行。目前共有通用半导体、恩智浦等3家企业获批使用，涉及维修、生产线配套等免办条款。
（六）状况分析
——从获证企业总量看，相比2024年减少了4家，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从获证方式看，210家企业中有178家企业采取自我声明方式获证，且自我声明证书实际经营地址与证书地址不符情况较多，监管整改难度大。
——从获证企业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经开区、高新区、保税区等，区域分布不均衡。
——从产品结构看，获证企业以生产低压电器、电子产品及安全附件、防爆电气为主，照明电器和建材产品获证企业数量降幅明显。
——从监督检查的结果看，电动自行车和现场组装电脑类产品的认证监督监管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各监管部门要结合日常检查情况，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应及时通知指定认证机构对证书进行暂停、注销或撤销，督促认证机构履行发证机构的主体责任、做好对发证产品的证后监管。
注释：
1.认证机构：是指依法经批准设立，独立从事产品、服务和管理体系符合标准、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合格评定活动，并具有法人资格的证明机构。
2.自愿性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以外的认证，包括食品农产品认证、各类管理体系认证、养老等服务认证、其他自愿性工业产品认证等。
3.强制性产品认证：为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法定条款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经批准取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可进口目录内产品，并按照申报用途使用。
5.自我声明评价方式：强制性产品认证模式的一种。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生产者（制造商）应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自我声明实施规则》要求完成自我评价和产品符合性信息报送，并对产品加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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